
通知書 
親愛的捐款人您好， 

感謝您對於教育的熱忱與關心，您的鼓勵使元智的腳步更堅定，持續精進辦學，您

的支持是我們進步重要的動力！ 

為因應「國稅局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」，以達節能減碳及便民服務。

捐款者原須提供國稅局各項扣除額之紙本收據，經簽立此同意書後，即授權本校將

貴戶之捐款紀錄，提供給稽徵機關作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。捐款人每年申報綜合所

得稅時，於網路使用列舉式申報時資料會自動匯入，可免附本校寄發之收據憑證，

快速完成報稅作業，故懇請捐款人協助授權，特立此同意書。 

元智大學 敬上 

同意書 

※捐款人編號：__________(此欄由本校填寫) 

  捐款人(收據抬頭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授權元智大學將本

人之捐款明細，提供給稅務稽徵機關作為本人當年度綜合所得稅捐贈資料

之歸戶作業利用。 

*立同意書人(收據抬頭人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或蓋章） 

*捐款人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□已同意捐款資料上傳國稅局，無需再寄發紙本捐款憑證。 

 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註： 

一、 本同意書須由「捐款人本人」簽立，若捐款人未滿20歲或無完全行為能力，需經法定代理

人一併簽章表示同意。 

二、 受國稅局上傳格式限制，捐款人限填一位，超過一位以上之捐款人恕無法提供上傳服務。 

三、 本校依國稅局個人綜所稅電子化資料提供之規定，於每年二月底上傳捐款人前一年度捐款

紀錄，因前置作業需要，請捐款人於元智大學捐款單填寫身分證字號，以及每年二月十號

以前提供此同意書，前一年度捐款資料方可順利上傳；逾期者，資料上傳服務將於次年度

生效。(※企業/團體不適用) 

四、 貴戶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就貴戶提供之捐款明細：1.請求查詢或閱覽，2.請求製給

複製本，3.請求補充或更正，4.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5.請求刪除。 

五、 煩請將同意書簽名或蓋章後，利用傳真/郵寄/E-mail回覆「地址:320315桃園市中壢區遠東

路135號 公共事務室收|傳真：(03)463-7488）|信箱proffice@saturn.yzu.edu.tw」；若

有需要詳細說明可於平時上班時間來電洽詢：(03)463-8800 分機2317。 


